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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提出，深圳市司法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深圳市华歆信用与合规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洁波、徐胜芳、林锐鑫、马菁、张馨予、冯幼青、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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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管理人人选提出工作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个人破产管理人人选提出的基本原则、组织机构要求、人员要求、设施设备要求、工

作要求、特殊情形以及回避程序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破产事务管理部门采用摇号方式提出个人破产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人选的

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深圳市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管理办法（深破产事务规〔2025〕2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bankruptcy management department

依法履行破产事务管理职责的工作部门或者机构。

3.2

个人破产管理人 personal bankruptcy trustee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资质条件，经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认可并纳入《深圳市个人破

产管理人名册》（以下简称《管理人名册》）的机构或个人。

注：管理人在个人破产案件中，履行下列职责：调查核实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雇用人员的基本情况，通知已知债

权人申报债权并审查债权情况，接管与债务人财产状况相关的财产清单、凭证以及债权债务清册等资料，调查

债务人财产状况和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前二年的财产变动情况，制作债务人财产报告，提出对债

务人豁免财产清单的意见，调查、接管债务人可供分配的财产，拟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并实施分配，代表债务

人提起、参加涉及债务人财产的诉讼、仲裁等活动，提议、协调召开债权人会议，管理、监督、协助重整计划

或者和解协议的执行，管理、监督债务人在考察期的行为等。

3.3

摇号 lottery

一种为避免人为干扰或偏好，通过随机选择提出管理人人选的方式。

3.4

摇号池 lottery pool

个人破产案件中，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根据案件的类型、关联性以及管理人工作节点等因素，在《管

理人名册》范围内分别设立相应的候选管理人集合。每个摇号池实行独立的摇号及轮候机制。在开展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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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工作时，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根据案件情况确定摇号池、筛选该摇号池中参与摇号的管理人名单，并通

过摇号确定案件管理人人选。

3.5

轮候 waiting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通过摇号方式提出管理人人选并由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后，该管理人即在相应的

摇号池进入轮候状态，不参与本摇号池的下一次摇号。当该摇号池内所有管理人均被提出为管理人人选

后，所有管理人轮候状态均解除，并重新获得参与摇号的资格。

4 基本原则

4.1 公开原则

采用摇号方式提出管理人人选的过程、中选结果应全程记录并公开直播，接受管理人和社会公众监

督。

4.2 公平原则

采用摇号方式提出管理人人选时应在案件对应的摇号池中进行随机抽选，摇号池中所有的管理人均

有相同的中选机会，避免偏袒或歧视。

4.3 公正原则

采用摇号方式提出管理人人选时，应统一中选条件，完整履行程序，确保所有的管理人都受到平等

地对待，避免徇私舞弊。

5 组织机构要求

5.1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建立提出管理人人选相关工作制度；

5.2 应组织开展并指派工作人员主持摇号，并向管理人公示摇号时间、地点等信息；

5.3 应对提出管理人人选的情况进行公告并通知人民法院；

5.4 应将中选结果及案件基本信息通知有关管理人；

5.5 应协调处理摇号结果异议、管理人人选回避等事项。

6 人员要求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自行组织开展摇号工作的，每次摇号应安排至少2名工作人员；委托公证机构对

摇号过程进行公证的，应安排至少1名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具体职责包括：

——主持摇号过程；

——操作摇号设备；

——记录摇号结果，填写《个人破产管理人摇号结果确认表》；

——保障摇号现场人员、公共财产的安全；

——对摇号工作中知悉的案件信息保密，不应向与摇号工作无关的组织或个人泄露或者用于与摇

号工作无关的事项。

7 设施设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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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设置或委托相关单位设置独立的区域作为摇号现场工作室，并设有明显的指

引标志，方便识别。

7.2 摇号设备应存放在专门场所，配备完善的电力和网络设施，确保相关设备的正常运行。

7.3 摇号现场应配备桌椅、计算机、打印机、摇号机设备、录音录像及直播设备。

7.4 摇号设备应具有较高的操作稳定性，能够快速响应摇号指令。

7.5 摇号设备应具备安全性能，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

7.6 宜对摇号设备制定安全保障机制，对摇号设备及摇号编号球的存放、使用、维护等设置授权、登

记、监控流程，未经授权不应对摇号设备进行操作、改装。

8 工作要求

8.1 基本要求

管理人人选应在《管理人名册》范围内提出。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组织开展摇号工作，并指派工作

人员主持、操作、记录摇号过程，工作流程见附录 A 中图 A.2；也可委托公证机构对摇号过程进行公证，

由公证机构指派工作人员操作摇号并全程公证摇号过程，工作流程见附录 A 中图 A.1。

8.2 时限要求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提出管理人人选的通知后五个工作日内采用摇号方式提出

管理人人选。提出案件管理人人选后，应及时将管理人人选信息共享给人民法院。

8.3 工作流程

通过摇号提出管理人人选应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准备工作：确定摇号时间、地点，指派工作人员并明确分工，准备摇号机设备、编号球、相

关工作文件资料，并通知委托公证机构（若有）、管理人、社会组织、其他相关部门或人员

参与或见证；

——分类摇号：根据案件类型、关联性以及管理人工作节点等因素，确定摇号池并筛选出候选管

理人名单，将分类摇号及摇号池情况向管理人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按照规定开展摇号工作。

——现场摇号：在工作人员的主持和监督下，由操作人员使用摇号机设备进行随机抽选；

——完成摇号：记录摇号结果，制作《个人破产管理人摇号结果确认表》（见附录 B），确认表应

由摇号操作人员、现场公证人员（若有）及其他到场人员签字确认；

——信息共享：摇号结果确认后，由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按照规定通过管理系统登记案件管理人信

息，将中选结果及案件管理人信息报送人民法院并通知有关管理人；

——信息公开：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通过网站等公开信息渠道发布公告，依据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的规定向社会公开有关案件及管理人人选信息；

——档案管理：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按照规定对档案进行分类编码，应在档案管理系统中对提出

管理人人选工作中产生的各种重要资料进行动态更新维护。

8.4 准备工作

8.4.1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在收到人民法院提出管理人人选的通知后，应在规定期限内组织开展摇号工

作，或委托公证机构对摇号过程进行公证。应指派工作人员主持、操作、记录摇号过程，准备摇号设备、

编号球及其他相关设备；若委托公证机构对摇号过程进行公证，则由公证机构工作人员负责操作摇号。

8.4.2 应确认摇号时间、地点，提前通知参加摇号的有关人员。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可以邀请有关社会

组织及人员参加摇号。对于重大敏感案件，可以邀请纪检监察、检察人员对摇号过程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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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应确定摇号过程中涉及的工作人员并准备相关文件，如现场人员签到表、《个人破产管理人摇

号结果确认表》、主持词等。

8.5 现场摇号

8.5.1 应由指派的工作人员主持、操作、记录摇号过程。

8.5.2 应说明摇号所使用的设备情况和现场摇号抽选程序，现场展示编号球，并说明编号规则。

注：编号球的编号排序宜与《管理人名册》中管理人的排序序号相同。

8.5.3 应确认摇号候选管理人名单。在摇号开始之前，应检查、确认进入轮候以及被暂停任职资格或

者除名的管理人未在候选名单中。

8.5.4 应对编号球进行随机称重、磁性等检查，并检查摇号现场的设施、设备是否可以正常运行。

8.5.5 应移除进入轮候以及被暂停任职资格或者除名的管理人对应的编号球，并将候选管理人的编号

球依次放入摇号机设备。

8.5.6 摇号宜采用“现场抽取+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可以邀请有关社会组织、管

理人等到场观看、监督。原则上每个案件应单独进行一次摇号，每次摇号产生一家管理人人选。夫妻申

请破产的案件或案件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适宜由同一管理人履行职责的案件，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可以根

据人民法院的通知及有关实际情况，就多个案件提出一个管理人人选。

8.5.7 工作人员应在每个案件的管理人人选摇号抽选前，对案件信息及提出的管理人人选数量进行说

明。工作人员通过摇号设备随机抽取出的编号球号码所对应的管理人应为该案件的管理人人选。

8.5.8 摇号现场应保持安静，电子通讯设备应调至静音状态，禁止大声喧哗，不得干扰摇号进程。

8.6 完成摇号

8.6.1 工作人员应现场如实公布摇号中选结果并将结果记录在《个人破产管理人摇号结果确认表》，

不应篡改结果。工作人员应现场在《个人破产管理人摇号结果确认表》上签字确认。

8.6.2 相关管理人人选在被人民法院指定为案件管理人后即进入轮候状态，轮候状态的管理人不应进

入下一次摇号的候选管理人名单，直至《管理人名册》中所有的管理人均被指定为案件管理人，《管理

人名册》中所有管理人的轮候状态解除。

8.7 档案管理

8.7.1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宜按照规定对档案进行分类编码，相关档案应立卷归档保存。

8.7.2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在档案管理系统中对提出管理人人选相关工作中产生的各种重要资料进行

动态更新维护。

9 特殊情形

9.1 当未进入轮候状态的管理人仅有一家且同时仅有一个案件需要提出管理人人选时，则无需开展摇

号，应直接提出该管理人为该案件的管理人人选。

9.2 当未进入轮候状态的管理人仅有一家且同时有两个以上（含两个）案件需要提出管理人人选时，

应对需要提出管理人人选的案件进行编号并摇号。未进入轮候状态的管理人应为摇号抽选出的编号球对

应案件的管理人人选。

9.3 有其他特殊情形的，可由破产事务管理部门采用相应的措施提出管理人人选。

10 回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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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提出管理人人选后，应将摇号结果及案件基本信息通知管理人，管理人应自查

是否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如存在利害关系，应向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申请回避，并按照破产事务管理部

门的规定提交书面回避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

10.2 债务人、债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管理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相关管理人回避。

10.3 人民法院收到回避申请的，可以将收到的有关材料移送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或者告知申请人向破

产事务管理部门提出回避申请。

10.4 人民法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发现管理人或者其团队人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不宜担任管理人的，

应重新任用管理人或者通知管理人更换案件负责人、办案人员。

10.5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收到回避申请后，应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人民法院，并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核工作。经审核认为管理人需要回避的，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重新提出案件管理人人选并通知人民法院。

10.6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重新提出管理人人选后，原依法回避的管理人轮候状态解除，该管理人应参与

下一次摇号。

10.7 相关人员对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审核意见有异议的，可以书面方式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在五个工作日内组织核查，并将有关情况书面回复相关人员。

11 监督与投诉

11.1 应建立并畅通投诉渠道，公开投诉热线电话、电子邮件，方便公众提出投诉和意见。

11.2 收到投诉后，应及时处理，并给予答复，妥善解决投诉问题。

11.3 应严格保守在处理投诉过程中的涉密或隐私信息。

11.4 宜采取内部监督、社会监督等形式对摇号工作进行监督。

11.5 宜记录、分析投诉情况，完善管理人人选提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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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以摇号的方式提出管理人人选工作流程

图A.1为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委托公证机构对摇号过程进行公证时提出管理人人选工作流程图。

图A.2为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组织开展摇号提出管理人人选工作流程图。

图 A.1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委托公证机构对摇号过程进行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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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组织摇号提出管理人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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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个人破产管理人摇号结果确认表

表B.1为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委托公证机构对摇号过程进行公证时采用的管理人摇号结果确认表样表

表B.2为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组织开展并指派工作人员主持摇号时采用的管理人摇号结果确认表样表

表 B.1 个人破产管理人摇号结果确认表（公证）

个人破产案件

案号

破产程序

申请人、债务人

摇号单位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公证机构、公证人员及摇号操作人员

摇号时间 年 月 日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到场人员

到场社会组织或管理人人员

管理人人选及联系人、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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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个人破产管理人摇号结果确认表

个人破产案件

案号

破产程序

申请人、债务人

摇号单位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摇号操作人员

摇号时间 年 月 日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到场人员

到场社会组织及管理人

管理人人选及联系人、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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